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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本次检查和文明城市创建期间文明单位的日常表现以

及复评自我反馈情况，在采纳镇、街递愈见的基础上，对照系列

文明管理办法， 经南湖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审定， 最终 94家

单位继续保留荣誉： 82家区级文明单位（其中 4家文明单位作

通报批评处分，2家区级文明单位作限期整改处分）、12个区级

文明村（其中2家区级文明村作通报批评处分， 1家区级文明村

作限期整改处分）； 2家区级文明单位因停产或注销而注销； 3家

区级文明单位被撤销（具体名单附后）。

希望保留荣誉称号的单位、村再接再厉，不断提高创建水平，

争取更高荣誉；受通报批评和限期整改的文明单位、村要正视存

在问题，采取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，加大创建力度，确保区级文

明单位、村的先进性和示范性；被撤销荣誉称号的单位要认真总

结经验教训，振奋精神继续创建，争取重新跨入区级文明单位的

先进行列。 凡被注（撤）销荣誉称号的单位的荣誉牌匾由各镇、

街道文明委负责收回后送交南湖区文明办。

一 2-

嘉兴市南湖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

2 021年2月2 日

----






	2019-2020年度南湖区文明单位复评通过1
	2019-2020年度南湖区文明单位复评通过2
	2019-2020年度南湖区文明单位复评通过3
	2019-2020年度南湖区文明单位复评通过4

